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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通用辅导手册

一、全程网办

1. 电子税务局操作手册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业务操作指引

2. 个人所得税 APP 手册

个人所得税 APP 手册

http://m.ebook.12366edu.cn/759f57b61af64b469a3fc8e5c0d7250b/
https://mp.weixin.qq.com/s/P8HnQouWt12-puD1pdZ1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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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保费管理客户端手册

社保费管理客户端手册

4.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手册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标准申报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简易申报

https://mp.weixin.qq.com/s/eY3hZ9LrtNFICDUuZ5swEg
http://neimenggu.chinatax.gov.cn/xwdt/swsp/202005/t20200509_728801.html
http://neimenggu.chinatax.gov.cn/xwdt/swsp/202005/t20200508_728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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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费政策查询咨询

5. 国家税务总局法规库

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提供政策法规查询服务，请点击下方

链接或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政策法规”栏目查询。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库

https://fgk.chinatax.gov.cn/


- 4 -

6. 智能咨询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可以支持征纳互动，以智能咨

询和人工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提供服务，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

便捷的税费咨询服务。您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要点击“悦悦”

图标，进行智能互动、人工互动等操作。接下来，点击链接

一起看看“悦悦”有哪些功能吧!

“征纳互动服务”，您的办税小帮手~

7. 纳税人网上学堂

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纳税人学堂

三、和税务机关互动

8. 联系我们

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联系到主管税务机关。

线上：您可以通过拨打 12366 咨询热线、使用征纳互动

“悦悦”（见上篇“悦悦”智能查询渠道）的人工互动渠道

联系税务部门。线下：也可以通过前往线下办税服务厅进行

https://mp.weixin.qq.com/s/Gezn2t91zFOXjOyaPVoEiA
https://neimenggu.12366xuetang.com/pc/


- 5 -

面对面沟通。

办税地图

有疑问别发愁 征纳互动来帮您

9. 接收通知

答：您可以关注“内蒙古税务”“鄂尔多斯税务”微信

公众号和“内蒙古税务”服务号，随时随地了解最新税费政

https://12366.chinatax.gov.cn/bsfw/bsdt/
https://mp.weixin.qq.com/s/0s97kXrYfXMYjEaoatG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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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讯息和热点知识；您还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服务提醒、征

纳互动消息、手机短信等渠道接收税务部门精准推送的各类

政策解读实操、操作指南、提示提醒等内容，经常点击查阅

相关的税费政策规定可以避免错过政策红利。

具体查阅路径：

（1）登录全国统一电子税务局，在首页左下方功能栏

【我的提醒】模块，直接点击查看相关消息。

（2）登录电子税务局首页-点击【征纳互动】图标进入

征纳互动界面，点击右方【我的消息】-【消息提示】模块，

点击对应的内容可显示具体消息。

（3）登录电子税务局 APP，在【待办】模块直接点击查

看相关消息。

新电子税务局遇到问题怎么办？

税惠政策精准推送“上门”！快来学习如何查收吧~

https://mp.weixin.qq.com/s/UkOo_0vzYb3Dqn7LI4t1Ag
https://mp.weixin.qq.com/s/q4Dr8OS7W2MkI_MHsKLo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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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助办理

鄂尔多斯税务微信公众号、对外公开电话提供自助办理

社保费关联、业务进度催办功能。

如果您在新设登记遇到数据异常需要同步社保数据，可

以关注“鄂尔多斯税务”微信公众号，回复 3，填写数据同

步申请，后台人员会在 24 小时内完成数据同步，并向您发

送短信。

如果您在办理发票额度调整、发票代开、税务注销等非

即办事项时等待时间过长，可以关注“鄂尔多斯税务”微信

公众号，回复 2，填写催办申请，后台人员会在 0.5 个工作

日内进行催办处理。

社保信息获取和关联

https://ding.cjfx.cn/f/wqm3q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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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催办单

四、投诉举报和法律救济

11.服务投诉和违法行为举报

问：如果我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

职责过程中未提供规范、文明的纳税服务或者有其他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情形，我该如何投诉？

答：您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信函或者当面等方式提出

https://ding.cjfx.cn/f/pjfhkw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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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您可以拨打 12366 热线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其他合

法途径进行投诉。对纳税服务的投诉，可以向本级税务机关

提交，也可以向其上级税务机关提交。

鄂尔多斯税务局投诉举报平台

12.法律救济

问：除投诉以外，还有什么方式解决我和税务机关的争

议？

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认为税

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税务行政复

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鄂尔多斯市税务局 公职律师涉税争议咨询平台

https://ding.cjfx.cn/f/vihwutbc
https://ding.cjfx.cn/f/hox59zfl


- 10 -

五、其他应知应会事项

13.办税日历

办税日历

14.办税指南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办税指南

https://12366.chinatax.gov.cn/bsfw/calendar/main
https://neimenggu.chinatax.gov.cn/bszn1/bsz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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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发票查验

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

16.纳税缴费信用查询操作

2024 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已发布！如何查询和修复？

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
https://mp.weixin.qq.com/s/zpZYdehRUWyqTrapgu0y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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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涉税专业服务等级查询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公告栏

18.税费种查询

新办企业如何查询税费种认定信息？戳视频了解

https://12366.chinatax.gov.cn/sszyfw/bulletinBoard/main
https://mp.weixin.qq.com/s/bkBXF9yz6_2MN4h_gSc0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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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申报相关知识查询

新办纳税人看过来，这些申报纳税知识要了解→

https://mp.weixin.qq.com/s/HHqeUn4-olXdIUerDihQ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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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易错点辅导手册

一、常见问题

1. 股权转让

问：自然人股权转让流程是什么？需要申报哪些税费

种？

答：自然人进行股权转让需申报个人所得税及印花税。

（1）个人所得税申报需转让方(个人)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

局，点击【我要办税】 -【个人股权转让所得】录入申报信

息。按照股权转让提交资料清单上传相关资料(转让协议、

股东会议决议、转让前章程、转让协议上月末财务报表、转

让双方身份证明、单位情况说明等)。（2）提交后受让方(个

人在个人所得税 APP，单位在个人所得税扣缴端)进行确认，

确认后等待税务机关受理。（3）税务机关受理通过后，转

让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查询-个人股权转让

资料报送记录查询”，该条转让信息状态变为“税务机关受

理通过”，点击右侧“发起申报”申报个人所得税。（4）

印花税申报需个人登录内蒙古自治区电子税务局申报印花

税，点击【我要办税】 -【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按次

申报，税目为产权转移书据，税款所属期选择转让协议当天。

（5）个人所得税申报完成 1-3 个工作日后去市场监督管理

局办理股权变更，市场监管局变更完成后，被投资单位登陆

内蒙古自治区电子税务局，在“变更税务登记”中变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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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信息。

【小税驼秒懂课堂】自然人股权转让印花税、个人所得税申报如何办理

2. 跨区涉税事项

问：跨区域涉税需要预缴哪些税款?

答：跨区域预缴需要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企业所得

税、水利建设基金，个人所得税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申报。

需关注水利建设基金的计税依据为增值税税额。

跨区域涉税事项申报操作流程

https://mp.weixin.qq.com/s/fPScoTLJ8iDKYHyD3-ujKQ
https://mp.weixin.qq.com/s/igdqoEYb5aVz9h2kQ9tU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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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如何为职工补缴社保？

答：补缴业务需要按照补缴日期进行区分。2024 年 4 月

之前的补缴业务需由社保部门进行核定，由社保出具社保补

缴核定单，在社保费客户端点击【社保费申报】-【特殊缴

费申报】，通过属期或征集通知流水号进行查询，核实无误

后即可缴款。2024 年 4 月后的补缴业务，需在社保部门将职

工参保时间更正为需要开始补缴的月份，社保费客户端点击

【缴费工资申报】-【月度缴费工资申报】将需进行补缴的

职工选中，更改需补缴险种的生效年月起止，提交申报后会

自动产生补缴申报信息，核实无误后缴款即可。

4. 申报更正

问：电子税务局申报表如何更正？

答：申报更正与作废可以在电子税务局的“申报更正与

作废模块”进行办理，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该模块：1.

在电子税务局依次点击【我要办税】 -【税费申报及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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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更正与作废】；2.通过电子税务局首页搜索栏输入

关键字查找出的“申报更正与作废”进入办税功能。

【轻松办税】快来看看，已申报的申报表在哪里查询打印和更正

二、申报缴纳和税收优惠

5. 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如何确定？

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如何确定？

6. 新能源汽车符合哪些条件可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优惠？

新能源汽车符合哪些条件可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优惠

7. 合同印花税注意事项

这几个印花税要点，签订合同一定要注意

https://mp.weixin.qq.com/s/__XocfllaGA00b6T5wdgPA
https://neimenggu.12366xuetang.com/pc/
https://neimenggu.12366xuetang.com/pc/
https://mp.weixin.qq.com/s/Q9g6WlUVuslJUDbAaWz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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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票开具

8. 推送类型：如何在新电子税务局查询打印申报表

推送内容：尊敬的纳税人：新电子税务局如何查询打印申报

表，请点击链接查看。

申报完在哪里查询打印申报表？

https://mp.weixin.qq.com/s/c5Fl0aHE4pNGrY7dsWxx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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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推送类型：数电发票如何部分红冲

数电票如何部分红冲？

四、申报核实

10.问：10 月征期还没有结束，为什么现在就给我发提示提

醒?

答：10 月申报期将于 27 日结束，为帮助您尽早排查涉

税风险、及时更正错误申报，以免征期结束后更正申报产生

滞纳金，税务机关在征期结束前发送税务服务提醒，请您尽

快就提醒事项进行核实确认。

11.问：我收到税务机关关于申报收入少于平台报送收入金额

的短信提醒，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收到税务机关关于申报收入少于平台报送收

入金额的短信服务提醒，请及时将您从各平台和线下取得的

收入进行归集，核实确认是否存在少申报行为。如属申报错

误，请及时进行更正，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经济

https://mp.weixin.qq.com/s/2tt_LaFmKpE_Y8GT5VqJ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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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如经核实确认未申报错误，可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说明

情况。

第三篇 政策确定性辅导手册

五、增值税

（一）税款计算

12.问：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否包含增值税？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

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4 号）规

定：“一、资源税应税产品(以下简称应税产品)的销售额，

按照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确定，不

包括增值税税款。”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资源税有关政策执行

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12 号）规

定：“四、关于计税依据

（一）纳税人销售免征增值税的应税产品，或将应税产

品自用于连续生产免征增值税的非应税产品，以不包括增值

税税额的销售额确定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二）纳税人销售额中准予扣除的运杂费用和准予扣减

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均不含增值税税额。”

税费热点问题解答丨哪些情形不缴纳资源税？

https://mp.weixin.qq.com/s/8a9z1kagYvHM6zyKNrTk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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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问：从 12306 购买火车票，因行程取消办理了退票。请问

退票费对应的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能否用于增值税

进项税额抵扣？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铁路客运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的公

告》(2024 年第 8 号)规定，国铁集团所属运输企业、非控股

合资公司以及地方铁路企业(统称铁路运输企业)通过铁路

客票发售和预定系统办理境内旅客运输售票、退票、改签业

务时，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铁路运输企业办理

退票业务开具的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具有抵扣功能，购

买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可进行用途确认，按规定办理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退票费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https://mp.weixin.qq.com/s/Z349TQrX4O5FsLgHkfkf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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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问：纳税人咨询，自己生产的无人机用来喷洒农药是否适

用增值税免征政策？

答：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

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 号）中第一条第

四款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农机免征增值税。

15.问：我公司 10 月产生增值税留抵抵欠税额，可以抵缴往

期增值税税款吗？抵缴后增值税附税及水利建设基金计

税依据应当如何确定？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

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财税[2021]第 28 号公告)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

额(以下简称两税税额)为计税依据。依法实际缴纳的两税税

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

策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

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

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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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后的金额。直接减免的两税税

额，是指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

直接减征或免征的两税税额，不包括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

退、即征即退办法退还的两税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的 5种特殊处理情形，请您留意~

16.问：出售者通过“反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能否享受相

关税费优惠政策?

答：出售者通过“反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可按规定

享受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 3%征

收率减按 1%计算缴纳增值税等税费优惠政策。后续如小规模

纳税人相关税费优惠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出

售者通过“反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当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对其“反向开票”的资源回收企业，应当根据当月

各自“反向开票”的金额为出售者代办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

报，并按规定缴纳代办税费。

“反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能否享受增值税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https://mp.weixin.qq.com/s/vX6NvdN-r-7q6mIqcXrw-g
https://mp.weixin.qq.com/s/mY8H9WQ4BkYrCb3jsk3W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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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问：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纳税人以购进农

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适用哪种核定方法？

答：试点纳税人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核定方法

为：

一、葡萄酒、啤酒专用麦芽，全国统一扣除标准的灭菌乳、

巴氏杀菌乳，采用投入产出法。

二、对啤酒生产耗用的大米原料采用投入产出法，对啤酒

生产耗用的初级农产品啤酒花原料等采用成本法。

三、白酒制造一般采用成本法；对先期请示自治区税务局

同意的可以采用投入产出法。

四、除上述货物外，其他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

物油以及以购进的农产品为原料生产的其他货物，由试点纳

税人按照投入产出法、成本法、参照法顺序申报采用何种核

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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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抵退税

18.问：2025 年国家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规定中，关于“申

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

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规定，是按照相关违法行

为的发生时间还是认定时间进行计算？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适用本公告政策的纳税

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 级或

者 B 级。（二）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三）申请退

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四）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

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情形”的规定，应按照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确定是否满 36

个月。

19.问：我公司若想按照号公告的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需

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适用本公告政策的纳税

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 级或

者 B 级。（二）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三）申请退

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四）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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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问：我公司 2019 年 3 月底期末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已

在 2022 年 4 月一次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100 万元。

若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的留抵退税政策，请问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应为 0 元还是 100 万元？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纳税人，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申请退

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

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退还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的 60%。7 号公告

第七条规定，适用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

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

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按照上述

规定，你公司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

21.问：我公司完成 2025 年 9 月纳税申报后,符合 7 号公告规

定的留抵退税条件,若 9 月份未申请留抵退税，请问我公

司在 2025 年 10 月及以后,还能按照 9 月份的资格申请退

税吗？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可以选择将期末

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也可以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在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

值税纳税申报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20 号公告第一条规定，纳税人按照 7 号公告申请办理留抵退

税，应当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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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按照上述

规定,若你公司选择在 2025 年 10 月及以后申请留抵退税,应

按照 7号公告的规定根据最新情况判断是否符合留抵退税条

件。

22.问：我公司在提交留抵退税申请时，满足“申请退税前连

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

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要求，且符合留抵退

税条件。但在退税审核期间，因纳税申报、稽查查补、评

估调整、核准免抵退税应退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等原因，

造成期末留抵税额发生变化，不再满足“申请退税前连续

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新

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要求，请问是否还可以

继续办理留抵退税？

答：可以。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纳税人，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申请退

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

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退还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的 60%。按照 20 号

公告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在办理留抵退税期间，因纳税申报、

稽查查补和评估调整等原因，造成期末留抵税额发生变化的，

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确

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按照上述规定，以你公司在提交《退

（抵）税申请表》时的情况确定是否满足“申请退税前连续

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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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要求。若符合要求，在办理

留抵退税期间，因纳税申报等原因导致期末留抵税额发生变

化，不再满足“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

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

要求的，仍可以按规定继续办理留抵退税，但在计算允许退

还的留抵税额时，需要按照 20 号公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允

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23.问：我公司属于 7号公告规定的制造业等 4个行业纳税人，

请问是否可以选择按照其他纳税人留抵退税政策申请退

税？

答：不可以。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制造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以下简称制造业等 4 个行业）

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除制造业等 4 个行业和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

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下同）期末留抵税额均大

于零，且第六个月（按季纳税的，第二季度，下同）期末留

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月 31 日期末

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比例退还新增加留抵税额。新增加留抵税

额不超过 1 亿元的部分（含 1 亿元），退税比例为 60%；超

过 1 亿元的部分，退税比例为 30%。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

人不符合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按照第一条第三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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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若你公司属于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

税人，应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

税额，不适用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24. 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的公告》（2025 年第 7 号）中的“自 2025 年 9 月增

值税纳税申报期起”是指自 2025 年 10 月还是 9 月起可以

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答：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政策的公告》（2025 年第 7 号，以下简称 7 号公告）第一

条规定，自 2025 年 9 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起，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可以按照规定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上述所称“自 2025 年 9

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起”，是指纳税人自 2025 年 9 月起，

若符合 7 号公告规定的留抵退税条件，即可以按规定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25. 问：我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 日完成 2025 年 8 月税款

所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且符合 2025 年国家新出台的留

抵退税政策，请问应如何申请留抵退税？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5 年第 20 号，以下简称 20 号公

告）第一条规定，纳税人按照 7 号公告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应当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因此，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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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上述规定，选择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

26.问：根据 2025 年国家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适用留抵

退税政策的纳税人，需满足“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

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本公告另有规定

的除外”等条件。请问其中“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该

如何理解？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适用留抵退税政策的纳

税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 级

或者 B 级。（二）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三）申请退

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四）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

外”，是指 7 号公告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即：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的，一次性将已退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

款全部缴回后，可以自全部缴回次月起按照规定申请退还期

末留抵税额。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全部缴回已退税款后适用

留抵退税或者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自全部缴

回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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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问：2025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中，如何理解房地

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界定标准中“同一计算期间内已经参

与比重计算的预收款，不得重复参与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

这一规定？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四条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

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其全部增值税销

售额及预收款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销售额及预收款比

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

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

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同一计算期间内

已经参与比重计算的预收款，不得重复参与增值税销售额的

计算。预收款是指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收到的款项。举例说明：某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销售额 1000 万元、采取预售方式销售

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收到的预收款 400 万元（其中，同一计

算期间内收到的预收款转化形成增值税销售额 200 万元），

此外还发生其他业务取得的增值税销售额 600 万元。该纳税

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相应发生的

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的比

重为 67%【=（1000+400-200）÷（1000+400-200+600）×100%】，

比重超过 50%，因此该纳税人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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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我公司符合 2025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条件，

请问在计算销售额比重时，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业

务应如何确定销售额？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五条规定，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

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等；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以差额前的金额确定。若你公

司符合 7号公告规定的留抵退税条件，在计算销售额比重时,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业务以差额前的金额确定。

29.问：按照 7 号公告的规定，我公司在判断是否属于制造业

等 4 个行业纳税人或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时，以申请

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有关经营情况确定；申请退税前经

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有关经

营情况确定。请问 7 号公告“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中“满 3 个月”的期间是否需要在申请

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之内？

答：需要。按照 7 号公告第三条规定,制造业等 4 个行

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等 4 个

行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

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

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7 号公告第四条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是指从事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相应发生

的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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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销售额及预收款比重根据纳税人

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申请

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

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同一计算期间内已经参与比重

计算的预收款，不得重复参与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预收款

是指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收到的款项。

按照上述规定，纳税人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其中“满 3 个月”的期间需要在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之内。

30.问：我公司是一家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的企业。在

2019 年 3 月申报了增值税即征即退销售额，并在 2019 年

4 月 5日收到即征即退退税款，后来因公司产品结构发生

调整，未再发生即征即退业务。请问我公司是否符合“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

策”这项留抵退税条件？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适用留抵退税政策的纳

税人需同时符合“2019年 4月1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及其他留抵退税条件。上述规定的“2019

年 4 月 1 日起”是税款所属期的概念。因此，对于增值税即

征即退、先征后返（退）业务发生在 2019 年 4 月 1 日以前，

而申请或者获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的时间在 2019

年 4 月 1 日以后的，属于“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情形，如果你公司同时

还符合其他留抵退税条件，可以按规定申请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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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问：我公司既从事制造业业务，也存在“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等其他行业业务。请问在判断是否属于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税人时，是否要求“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中某一个行业业务的销售额比重超过 50%？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三条规定，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税

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等 4 个行业业

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

超过 50%的纳税人。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

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若你公

司从事上述多项业务，以相关业务增值税销售额加总计算销

售额比重来确定是否属于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税人，不要求

其中某一个行业业务的销售额比重超过 50%。

32.问：我公司满足 7 号公告规定的其他纳税人留抵退税政策

适用条件，2025 年 9 月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当期期

末留抵税额 22000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

额 1000 万元，进项构成比例 90%，请问我公司允许退还

的留抵税额应如何计算？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纳税人适用本公告第一

条第三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

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 1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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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超过 1 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30%。按照上述

规定，你公司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为 8370 万元【=10000×

90%×60%+（22000-1000-10000）×90%×30%】。

33.问：我公司符合 2025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规定条件，

当期允许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5000 万元，请问我公司

是否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3000 万元，其余部分

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答：不可以。按照 7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适用本公告政

策的纳税人，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一）

适用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

期期末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二）适用本公告

第一条第二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

税额与 2019 年 3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

×进项构成比例×60%；（三）适用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

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申请退税

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

加留抵税额不超过 1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60%+超过

1 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30%。若你公司符合 7 号公告

规定的留抵退税政策条件，则应就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5000

万元，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34. 问：20 号公告中规定的增值税欠税，是否包括滞纳金？

答：按照 20 号公告第十条规定，纳税人既有增值税欠

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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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退还的留抵税额。上述增值税欠税，包括增值税欠税及相

应滞纳金。

35.问：我公司是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曾于 2024 年 10 月办理

留抵退税并获得退税 50 万元，后又于 2025 年 1 月将留抵

退税款一次性全部缴回，7 号公告发布后，我公司计划于

9 月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请问是否可以就 2025 年 2

月至 8 月的增值税应税交易，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答：不可以。按照 7 号公告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纳税人一次性将已取得的

留抵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就缴回当月起发生的增值税应

税交易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第十一条明确，7 号公告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按照上述规定，你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将留抵退税款一次

性全部缴回，可以就 2025 年 9 月起发生的增值税应税交易

按照 7 号公告的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但不得

就 2025 年 2 月至 8 月的增值税应税交易申请享受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

36. 问：我公司于 2025 年 9 月将 2019 年 4 月以来已退还

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一次性全部缴回，且不属于“自全

部缴回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的情形。请问我公司

是否可以在 2025 年 10 月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一次



- 37 -

性将已退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全部缴

回后，可以自全部缴回次月起按照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

额。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全部缴回已退税款后适用留抵退税

或者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自全部缴回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按照上述规定，你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将 2019 年 4 月以来已退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一次性全

部缴回，在 2025 年 10 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

值税纳税申报后，可以按照 7 号公告的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

抵税额。

37.问：我公司按照 2025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规定申请

留抵退税，税务机关于 2025 年 9 月核准留抵退税。请问

应如何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答：按照 20 号公告第十二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在收到

税务机关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当期，以税务

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冲减期末留抵税额，并在办

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

关栏次，按照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按照上述规定，你公司

应当在收到税务机关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当

期，以税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冲减期末留抵税

额，并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填写《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第 22

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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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问：我公司按照 7 号公告第九条规定于 2025 年 9 月一次

性全额缴回留抵退税款。税务机关于 2025 年 9 月向我公

司出具留抵退税款缴回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请问应如

何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答：按照 20 号公告第十三条规定，纳税人按照 7 号公

告第九条规定，需要申请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的，

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缴回留抵退税申请

表》。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申请向

纳税人出具留抵退税款缴回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纳税人

在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后，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将缴回的全部退税款按照规定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

报表相关栏次，并可以继续按照规定抵扣进项税额。按照上

述规定，你公司应在一次性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后，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将缴回的退税款在《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第 22

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填写负数，并可以继续按规定抵扣

进项税额。

39. 问：请问对于新政策施行前，税务机关已受理未办结

的留抵退税申请，应当如何处理？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十一条规定，7 号公告施行前税务

机关已受理但尚未办理完毕的留抵退税申请，仍按原规定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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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问：我公司符合 2025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规定条件，

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预计留抵税额将很快消化，暂无申请

退税的意愿，请问是否可以将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

扣？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可以选择将期末

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也可以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在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

值税纳税申报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因此，你公司既可以选择将期末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也可以选择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41.问：2025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规定中，关于“申请退

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规

定，是按照相关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还是认定时间进行计

算？

答：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的公告》（2025 年第 7 号）第二条规定，适用本公

告政策的纳税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 级或者 B 级。

（二）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

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三）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

次及以上。

（四）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

后返（退）政策，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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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

次及以上”，应按照税务机关处罚时间确定是否满 36 个月。

（三）发票处理

42.问：如果属于租赁的房屋，水费、电费、煤气费、取暖费

均由承租方支付，增值税发票（包括专票）是否可以开具

给承租方？(实际中相关部门给按用户信息开具给出租方，

能否直接答复按《发票管理办法》给实际购买方开具，还

是出租方转售代开？)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

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因此，水、电、煤气、暖的销售方应当为实际购买方开具发

票。由于计量表分户等原因，销售方无法开具给实际购买方

而只能开具给出租方的，出租方应当按转售处理，由出租方

向实际购买方开具发票并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43.问：如果属于无偿给亲属住的房屋，水费、电费、煤气费、

取暖费均由实际居住人支付，增值税发票是否可以开具给

实际付款人？例如：子女与父母同住，该房屋所有权是父

母的，但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子女支付，该发票是否可

以开具给子女？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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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因此，水、电、煤气、暖的销售方应当为实际购买方开具发

票。房屋所有权人并不一定包括所有使用者，所以水、电、

煤气、暖的销售方可以开给实际支付方，并不一定以产权证

书上的房主为依据。

44.问：预存水费、电费、煤气费、电信服务费（手机话费）

时，是否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如果可以开具应该开具什

么类型发票（不征税发票/正常税率发票）？

答：预存水费、电费、煤气费、电信服务费（手机话费）

时，应当开具收据，应当待实际消费后按消费内容开具相应

业务适用税率或征收率的增值税发票。如果是以预付卡方式

支付的，在预存时可以开具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为“未

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下的“601 预付卡销售和充值”

的不征税发票，即税率栏显示“不征税”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但开具不征税发票后，持卡人使预付卡购买货物或服务时，

销售方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但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

值税发票。

45. 问：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微信/支付宝等）交的通讯

费，应该由第三方支付平台还是运营商开具增值税发票？

答：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微信/支付宝等）交纳通讯

费应当由谁开具发票，要具体看第三方支付平台与运营商之

间的业务关系。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与运营商签订的是委托

代理合同，即第三方支付平台仅代运营商收费，然后向运营

商收取相关的手续费，那么应当由实际销售方即运营商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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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支付方开具通讯费的增值税发票；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与

运营商签订的购销业务合同，则实际业务为第三方支付平台

从运营商处购入电信服务再转售给支付方，应当由运营商为

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具通讯费的增值税发票，第三方支付平台

为实际支付方开具通讯费的增值税发票。

46.问：使用医保卡购买药品是否应该开具增值税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

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

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第十九条

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

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根据

上述规定，定点药店销售药品时应当向购买方开具发票。定

点药店与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个人账户医疗费用进行结算

并非“对外发生经营业务”不应当开具发票；建议使用其他

凭据结算。

47.问：购房支付的首付款（预收款性质），房地产企业是否

应该开具增值税发票？如果可以开具应该开具什么类型

发票（不征税发票/正常税率发票）？

答：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得的

预收款，可以开具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为“未发生销售

行为的不征税项目”下的“602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预收款”的不征税发票，即税率栏显示“不征税”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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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问：款项已经支付，但未发生业务，是否可以开具增值税

发票？例如：购买一项服务支付款项后，对方未提供服务，

也拒不退款，是否应该开具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

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所以，未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不应当开具发票。问题中

的例子“购买一项服务支付款项后，对方未提供服务，也拒

不退款”，不涉及增值税业务，所以收款方针对此款项没有

开具发票的义务。

49.问：签订的合同中已明确不含税或不开增值税发票，是否

应该开具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

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

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

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

所以，发生增值税应税范围的业务应当按规定开具发票。

50.问：已开具财政监制的收据（公立医院/公立幼儿园）是

否可以再开具增值税发票？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

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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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公立幼儿园，发生增值税应税范围的业务应当按

规定开具发票，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项目应当开具免税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免征增值税的项目应当按相关业务对应

的税率或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51.问：去电信营业厅开具上个月的话费增值税发票，发票税

率栏写为***（或不征税），是否符合规定？

答：运营商提供电信服务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时，

票面税率可以为***。运营商销售预付卡时，可以开具商品

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为“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下

的“601 预付卡销售和充值”的不征税发票，即税率栏显示

“不征税”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但开具不征税发票后，持卡

人使预付卡消费时，运营商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52.问：纳税人开具的发票收款人和复核人为空白，开票人为

代码，此种发票是否合规，消费者要求换发票是否可以？

答：根据税务总局 2016 年微信解答，发票票面的收款

人和复核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开票人必须填写。如果代码

为销售方人员工号则可以视为开票人员，不属于不符合规定

范围，但建议销售方按人员姓名设置开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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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问：关于中国石化加油站一次性充值加油卡拒绝一次性开

具发票，只能单次加油后根据加油机小票给予用户开具单

次加油发票的问题。中国石化加油站给予的答复是：目前

关于预存款加油的口径已统一，中国石化只能通过客户单

次加油量计入财务系统。由于加油机每次都会自动开具加

油明细并开具发票，如一次性开具预存金额发票后，客户

继续用流水单据再次开具发票就会造成二次开票，造成账

目错误。中国石化提供的拒绝开具发票理由是否合理？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规定，销售

预付卡或者接受预付卡持卡人充值取得的预收资金，不缴纳

增值税，可以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

码为“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下的“601 预付卡销

售和充值”的不征税发票，即税率栏显示“不征税”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

根据上述规定，充值加油卡时，如果用户索取发票，加

油站只能为其开具品名为“601 预付卡销售和充值”的不征

税增值税普通发票，而不能开具品名为油品等货物的发票；

待用户凭卡加油后，加油站应当根据实际加油明细为其开具

品名为相关油品等货物的增值税发票。所以在购买加油卡、

加油卡充值时，中国石化拒绝为其开具品名为油品的发票符

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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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问：关于涉及广大房地产企业原地税营业税发票现需要更

换成增值税发票的情况怎么处理，是否有案例和明文规

定？

答：问题中所述“原地税营业税发票现需要更换成增值

税发票”没有描述清楚具体业务，无法明确答复。现行涉及

营业税业务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规定，请参考《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2 号）第七条规定：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 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务，包括已经申报缴纳营

业税或补缴营业税的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以开具增值

税普通发票。纳税人应完整保留相关资料备查。

55.问：小规模纳税人 11 月取得一张 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月不进行抵扣，十一月当月开具一正一负两张发票销售

额为 0，12 月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该发票能否在 12 月

抵扣进项税？

答：您好，一般情况下，小规模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

人后，小规模纳税人时期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可以抵扣

进项税额。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认定或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前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5 年第 59 号）规定，纳税人自办理税务登记至认定或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期间，未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未按照销售

额和征收率简易计算应纳税额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其在此期

间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可以在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后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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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得税

56.问：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以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等

转增股本，企业所得税上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股票股利也是企业利润分红的一种形式。对于上市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视同为投资者取得现金分红，再用现

金分红进行股权投资，并照此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在分红

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

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四条“企业权益性

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

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的

规定，确认分红收益，符合条件的按规定适用居民企业股息

红利免税政策;在股权投资时，以股票股利对应的利润分配

金额增加股权投资成本，投资方在未来减持转增股票时可作

为成本税前扣除。

57.问:代开货物运输业发票还需要预征个人所得税吗 ?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8 号)规定:“三、关于取消代开货物

运输业发票预征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

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人，代开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时不再预征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

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和其他从

事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的个人，应依法自行申报缴纳经营所得

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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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执行时间和其他事项

本公告第三条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七、欠税及欠税抵扣

58.问：2025 年 9 月我公司有一笔待税务机关审核的增值税

期末留抵税额，同时也有增值税欠税等欠缴税费，请问应

如何确定经核准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答：经核准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是指经税务机关审核

确定后，允许退还但尚未退还给纳税人的留抵税额。对于存

在增值税欠税的纳税人，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

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5 年第 20 号)

的规定，以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

额。增值税欠税，包括增值税欠税及相应滞纳金。

59. 问：近期我公司有一笔留抵退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

核通过，但我公司尚有企业所得税欠税，是否可以用这笔

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抵扣企业所得税欠税?

答：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 79 条规定，纳税人既有应

退税款又有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将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

款;抵扣后仍有余额的，退还纳税人。同时，《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2〕150 号)规定，可以抵扣欠缴税款的应退税款类型，

包括“其他应退税款”。

根据上述规定，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属于应退税款，可用以抵扣你公司欠缴的企业所得税。抵扣

后有余额的，退还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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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问：我公司有两笔欠缴税款，一笔是发生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的企业所得税欠缴税款，一笔是发生在 2025 年 8 月

15 日的增值税欠缴税款。近期我公司申请并经税务机关

审核形成一笔应退税款，具体如何抵扣欠税?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款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50 号)规定，应退税款抵

扣欠缴税款应当按照欠缴税款的发生时间逐笔抵扣，先发生

的先抵扣，即发生日期在前的欠缴税款先抵扣。

税务机关将按照欠税发生日期，先抵扣 2024 年 5 月 31

日的企业所得税欠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有余额，再抵扣 2025

年 8 月 15 日的增值税欠缴税款及滞纳金。

61.问：截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我公司有一笔消费税欠缴税

款 400 万元及对应滞纳金 20 万元，同日，我公司申请并

经税务机关审核通过一笔企业所得税应退税款 300 万元，

应如何计算抵扣欠税及滞纳金?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款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50 号)规定，同一笔次欠

缴税款与滞纳金配比抵扣，即应退税款按比例抵扣欠缴税款

及其对应计算的滞纳金。

你公司获得的应退税款 3000000 元，应按照欠缴税款

3000000×4000000/4200000=2857142.86 元抵扣消费税欠税，

同时配比抵扣滞纳金 3000000×200000/4200000=142857.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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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问：截至 2025 年 10 月 24 日，我公司有一笔 2025 年 6

月所属期的增值税欠缴税款 200 万元及对应滞纳金 10 万

元;有一笔 2023 年 9月所属期的增值税欠税已缴纳入库，

对应的 1 万元滞纳金未缴纳。同日，我公司申请并经税务

机关审核通过一笔企业所得税应退税款 300 万元，应如何

抵扣欠税及滞纳金?

答：为严格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应退税款抵扣欠缴

税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50 号)规定，对同

时存在欠缴税款与已缴欠缴税款未缴纳对应滞纳金的，按照

有利于纳税人原则，先抵扣欠缴税款再抵扣已缴欠缴税款未

缴纳对应的滞纳金。即应退税款先抵扣欠缴税款及配比计算

的滞纳金，有余额的，再抵扣已缴欠缴税款未缴纳对应滞纳

金。

税务机关使用你公司应退税款先抵扣欠缴税款及滞纳

金，余额 90 万元(300-210=90)再抵扣已缴欠缴税款未缴纳

对应滞纳金 1 万元，剩余的 89 万元(90-1=89)退回纳税人。

63.问：我公司在用应退税款抵扣欠税时，能否选择先行抵扣

欠税，再抵扣滞纳金?

答：不能。《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

告》(2019 年第 48 号)规定“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

担保人应缴纳的欠税及滞纳金不再要求同时缴纳，可以先行

缴纳欠税，再依法缴纳滞纳金”，上述规定旨在鼓励纳税人

主动缴纳欠缴税款，仅针对缴税情形，不适用抵欠业务。

对于进入抵扣欠税环节的应退税款，不能选择欠税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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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滞纳金的抵扣顺序，应配比抵扣欠缴税款与滞纳金。

第四篇 风险提示提醒辅导手册

八、内蒙古地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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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内蒙古地区 2025 业务年度申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

工资的依据是什么？

答：您好，用人单位以申报当月在职职工为对象，缴费

工资以职工本人2024年 7月-2025年 6月的月平均工资作为

申报 2025 业务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工资的依据。

2025 年 7月及以后新入职人员，以起薪月工资作为申报 2025

业务年度的缴费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国家统计局令〔1990〕1 号）、《关于规范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 号）

及各医疗保险统筹区有关规定口径计算。

用人单位退休人员缴费工资，按照各医疗保险统筹区规

定的标准计算并申报。

关于开展 2025 业务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工资申报工作的通告

https://mp.weixin.qq.com/s/-7OnOxp4ADf8j_CnN2T3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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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内蒙古缴费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和出租不动产的，

水利建设基金如何征收？

答：您好，水利建设基金的缴费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

销售和出租不动产的（包括跨盟市和在自治区内预缴的区外

缴费人），应在建筑服务发生地、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

时，以预缴增值税税额为计费依据，乘以适用费率缴纳地方

水利建设基金。

预缴增值税的缴费人在其机构所在地申报缴纳增值税

时（包括跨盟市和在自治区外预缴的区内缴费人），以其实

际缴纳的两税税额为计费依据，乘以适用费率缴纳地方水利

建设基金。

上述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外地企业到内蒙古地区施工，需要预缴水利建设基金吗？

66.内蒙古地区小型微利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是如何规定的？

答：您好，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https://mp.weixin.qq.com/s/uF2cCjM3y-t_vOcW1_ZC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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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

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我区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优惠政策的小

型微利企业，仅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 10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不再减免企业所得税地

方分享部分。

上述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年应纳税所得额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计算企业所得税后，再

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即 40%部分）。

什么情况下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67.目前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是如何规定的？

目前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是如何规定的？

https://mp.weixin.qq.com/s/NQ1QV-4wzHQwu_rBepde7A
https://mp.weixin.qq.com/s/23tOeCk43b43GLHkzIRW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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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问：内蒙古水利建设基金如何计算？

答：您好，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凡有

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按上

月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 1‰计征，其中，银行（含信用社）

按上年利息收入的 0.6‰计征，利息收入不含金融机构往来

收入；保险公司一年期以上返还本利的人身保险业务免征地

方水利建设基金，其他按上年保费收入的 0.6‰计征；各类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按上年业务收入

的 1‰计征。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以纳税人依法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下简称两税税额）为计费

依据，乘以具体适用费率计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与增值税、

消费税同时缴纳。其中，2022 年具体适用费率为 1%；2023

年起具体适用费率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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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实际缴纳的两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消

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的两税

税额（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

扣除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

额后的金额。

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是指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

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直接减征或免征的两税税额，不包

括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办法退还的两税税额。

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征的地方水利

建设基金。

内蒙古地区水利建设基金计费依据是如何规定的？

https://mp.weixin.qq.com/s/d9Lb5GEvZG0nc9YJXx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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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问：内蒙古地区多证合一纳税人在办理注销过程中需要开

具纸质“清税证明”吗？

答：自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全区各级税务部门不再对

已清税市场主体开具纸质“清税证明”，改由自治区“多证

合一”数据共享系统实时数据传输，与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

实现后台认证。

全区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不再收取申请注销市场主

体纸质“清税证明”，改为在业务系统内依据税务部门已推

送的市场主体清税信息办理注销业务。

70.问：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的内蒙古总分机构，税务机关对

总机构查补的所得额是否允许抵补其亏损？

答：汇总纳税企业发生亏损的，总机构在汇算清缴时纳税

调整的所得额和税务机关查补的所得额，按照税法有关规定，

允许总机构抵补其亏损；抵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对汇算清

缴应补税款，总机构应按照以下规定，计算出应分摊税款，

由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分别办理入库；对查补税款由总机构

分摊给被检查机构就地入库。

总分支机构按下列公式计算分摊税款：

一、总机构分摊税款=汇总纳税企业当期应纳所得税额×

50％

二、所有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汇总纳税企业当期应纳

所得税额×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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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 所有分支机构分摊税款总额

×该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分支机构资产

总额的权重依次为 0.35、0.35、0.30。

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分支机

构营业收入之和）×0.35+（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各分支

机构职工薪酬之和）×0.35+（该分支机构资产总额／各分

支机构资产总额之和）×0.30

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分别是指分

支机构上年度全年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数据和上年度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数据，是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核算的数据。

【关注】十问十答带您了解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

https://mp.weixin.qq.com/s/6pWE7zDkO7cQbCM3HPdy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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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问：内蒙古地区核定征收环境保护税，如何计算施工扬尘

的应纳税额？

您好，施工扬尘是指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和道

桥施工工程等施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对大气造成污染的总

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等粉尘的总称。

施工扬尘按照一般性粉尘确定大气污染物当量值。其应税

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计算方法：

施工扬尘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应税大气污染物当量数

×单位税额

应税大气污染物当量数＝扬尘排放量÷一般性粉尘污染

当量值

扬尘排放量＝（扬尘产生系数-扬尘削减系数）×月建筑

面积或月施工面积

建筑工地按建筑面积计算；市政工地按施工面积计算，施

工面积为建设道路红线宽度乘以施工长度，其他为三倍开挖

宽度乘以施工长度，市政工地分段施工时按实际施工面积计

算。

建筑施工扬尘产生、削减系数表

工地类型 扬尘产生量系数（千克/平方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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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 1.01

市政（拆迁）施工 1.64

工地类型 扬尘类型
扬尘污染控制措

施

扬尘排放量削减系

数

（千克/平方米·月）

措施达标

是 否

建筑工地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措施 0.071 0

边界围挡 0.047 0

裸露地面覆盖 0.047 0

易扬尘物料覆盖 0.025 0

定期喷洒抑制剂 0.03 0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机械冲

洗装置
0.31 0

运输车辆简易冲

洗装置
0.155 0

市政（拆迁）

工地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措施 0.102 0

边界围挡 0.1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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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扬尘物料覆盖 0.066 0

定期喷洒抑制剂 0.03 0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机械冲

洗装置
0.68 0

运输车辆简易冲

洗装置
0.034 0

政策解读丨《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九、平台企业

72.问：境内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否需要报送平台内境外经营者

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如何填报表单？

答：境外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依托境内互联网平台从事网

络交易活动的，境内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报送平台内境外经

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6TDm3Dt7NvpH2JZyRhN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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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平台内境外经营者和从业人

员的涉税信息时，应当按照“未取得登记证照”类别填报

《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报送表》和《平台内

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

73.平台企业报送的平台内经营者收入信息，是否可以剔除

“刷单”收入？

答：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收入信

息，不得自行剔除所谓的“刷单”收入。

74.问：为小程序提供基础架构服务的平台企业，应该如何报

送小程序经营者的涉税信息？

答：为小程序、快应用提供基础架构服务的平台企业，

需要报送小程序经营者的涉税信息。若小程序经营者本身是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所称互联网平台企业

的，则只报送其身份信息（《平台内的平台企业身份信息报

送表》）；若小程序经营者不属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

息报送规定》所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则需要报送其作为平

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

十、房地产行业

75.问：我公司属于 7 号公告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

请问可以适用哪些留抵退税政策？

答：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纳税人，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申请退

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

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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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申请退还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的 60%。7 号公告

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除制造业等 4 个行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

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

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

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比例

退还新增加留抵税额。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 1 亿元的部分

（含 1 亿元），退税比例为 60%；超过 1 亿元的部分，退税

比例为 30%。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不符合第一条第二项

规定的，可以按照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你公司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应按照 7 号公告第一

条第二项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若你公司不符合第一

条第二项规定，可以按照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申请退还期末

留抵税额。

十一、案件通报

76.推送内容：税务部门公布“新三样”领域 2 起偷骗税案件

推送对象：所有纳税人
税务部门公布“新三样”领域 2起偷骗税案件

https://mp.weixin.qq.com/s/Yl4I6Fr5nA4s1nMiE5Ut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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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推送内容：通报的 4 起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件查处细节来

了！

推送对象：所有纳税人

通报的 4起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件查处细节来了！

78.推送内容：税务部门公布 3 起骗享税费优惠政策典型案件

查处细节

推送对象：所有纳税人

https://mp.weixin.qq.com/s/P669mvNsIXdDZAxLw0O2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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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公布 3起骗享税费优惠政策典型案件查处细节

79.推送内容：通报的 5 起偷逃税款被处罚案件查处细节来了！

推送对象：所有纳税人
通报的 5起偷逃税款被处罚案件查处细节来了！

十二、涉税服务机构

https://mp.weixin.qq.com/s/d3CeASdRfbjeXAb2Td3wbg
https://mp.weixin.qq.com/s/l8IEkhMkEo0duc_c_ZnlsQ


- 15 -

80.推送内容：借代理财税业务之便 行涉税违法之事——揭

开涉税个人毛巴依尔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的秘密

推送对象：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人员

借代理财税业务之便 行涉税违法之事

81.推送内容：税务部门曝光 6 起涉税中介税收违法相关典型

案件

推送对象：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人员

税务部门曝光 6起涉税中介税收违法相关典型案件

https://mp.weixin.qq.com/s/zO9Imjvbgr2Lt9c43am5cw
https://mp.weixin.qq.com/s/vfHCkA_BQVjITzD76bwg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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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

82.您好，我们最近收到了税务风险提醒，说我们单位可能存

在违规抵扣进项税额的风险，让我们自查，这个我们怎么

办呀？

12366 热点问答（增值税进项抵扣篇）

https://mp.weixin.qq.com/s/n2Sxkx8HfZpZ6AZP6Ljg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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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汇算后不再是小型微利企业了，还能享受“六税两费”减

免吗？

汇算后不再是小型微利企业了，还能享受“六税两费”减免吗？

84.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的进项税额未按规定转出的风险

进项税额未按规定转出的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xYZ6pHCYyrHhaaMdYxQcsg
https://mp.weixin.qq.com/s/beL6EAYaoVFAarh5flKg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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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错误判断免税范围的风险

错误判断免税范围的风险

https://mp.weixin.qq.com/s/Mg7vDJ_R1ZvxY7M4mjuE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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